
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
 

      

 

师培[2016]4 号 

关于变更广西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业务能力提升计划 

第三期第二批培养对象集中培训日期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    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16年“壮族三月三”

放假的通知》的精神：本自治区内全体公民放假 2 天, 4 月 9 日(周

六)、10 日(周日)(即农历三月初三、初四)放假, 4 月 8 日(周五)、11

日(周一)补休。鉴于 2016 年“壮族三月三”放假时间与自治区教育厅

《关于广西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业务能力提升计划第三期培养对象集

中培训的通知》（桂教人[2016]1 号）确定的第三期第二批集中培训时

间 2016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16 日有冲突，经研究，决定将第三期第二

批集中培训时间变更为 4 月 12 日至 4 月 19 日，12 日报到，19 日离

会，报到地点和住宿酒店等其他事项不变。请各高校将通知内容及时

转告培训学员，以便安排好工作，按时参加培训。未尽事谊，请电询

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，陈老师:0773—5845583，13977313185。 

 

 

 


